高雄市書法學會第二屆【高雄杯】全國書法比賽簡章
一、宗旨：為弘揚倫理道德、發揚中華文化、提昇書法教育，建立書香風氣及增進社會祥和，特舉辦本次比賽。
二、主辦單位－高雄市書法學會

三、指導單位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、社會局、教育局

四、協辦單位－高雄市三民區公所、台灣書法學會、高雄市中華書道學會
五、贊助單位－大眾筆墨莊、瑞寶棉紙行、南洲筆墨專門店、晶頂101大餐廳、吳麥基金會
六、參加資格: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對書法有興趣者，皆可報名參加。
七、比賽組別：

（一）國小中、低年級組(國小一、二、三、四年級)。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（二）國小高年級組(國小五、六年級) 。

（三）國中組。

（四）高中、大專組（含高職、五專及大學學生《不含空中大學、社區大學》）。

（五）社會組（年滿20歲之社會人士）。

(六）長青組（年滿60歲以上之社會人士均可）。
八、比賽方式：
（一）參賽者限參加一組，並務必填寫比賽「報名表」，貼附於作品背面，以利造冊，
一人一件為限，內容自選(不違背公序良俗者)。 
（二）作品型式：1.高中大專組以上：四尺半宣紙對開(約長135公分，寛35公分)。
2.國中組以下: 四尺半宣紙四開(約長68公分寬35公分)。
3.一律直式書寫，字體大小不拘。
作品須親自落款，(學生落款包括姓名、校名及年級)，不須裱褙。

（三）作品送件及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99年2月28日止(以郵戳為憑)，可團體報名。

  （四）通訊收件地址：高雄市書法學會 競賽組收
（地址：高雄市三多二路139號－大眾筆墨莊。）
洽詢電話: (07)711-8396。
(請務必在信封收件欄註明其參加類組如社會組、大專組、高中組等)。
  （五）比賽得奬成績公佈：中華民國99年03月15日公佈在本會網站
(網址：http://www.kao-calligraphy.idv.tw/kaohsiung.html。)
（高雄市書法學會）。
（六）獲奬名單除公佈於本會網站外，並於大眾筆墨莊、
瑞寶棉紙行（高雄市苓雅區同慶路98號，07-2240838 ）、
南洲棉紙行（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388號，07-2222429）
等處公佈得獎名單。
  （七）參賽作品不得由他人代筆，若經評審委員認定不實者，即取消參賽資格。

  （八）凡參加比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及所有權歸主辦單位所有。
九、評審及奬勵：
(一)比賽由承辦單位遴聘國內著名書法家若干人擔任評審委員。

(二)各組分別錄取第一名1人、第二名2人、第三名3人、優選奬10人、佳作奬30人，入選獎若干人。
(本會得視參賽者多寡及參賽者水準酌予增滅)
(三)各組前三名頒發本會奬杯乙座及奬狀乙紙，優選奬頒發本會獎品及奬狀乙紙，佳作奬及入選獎頒發本會奬狀乙紙
(頒獎後一個月內，逕至大眾筆墨莊領取，逾期視同放棄)。 
十、頒奬時間及地點：另行公布。
十一、參加比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及所有權歸主辦單位所有。            

十二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由主辦單位修訂之。
本會地址：高雄市前鎮區溫江街15巷2號
聯絡人：理事長林信義　 手機0935-803581　 (07)7232877    Fax(07)7267713
        總幹事邱昭英   手機0987-6576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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